
附表三　共有或非自有土地使用及抵押權登記同意書

附註：一、依法限制分割之土地，不得以其所有權或持分之一部分提供。又兩地號以上之土地
所有權人或持分不同者，應逐一填寫。

二、 同意事項權利範圍為持分者，應依照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三條規定辦理；又土地所
有權人為未成年者應加法定代理人並簽章 。

　


